[image: image3.wmf]
建质函〔2016〕2002号

[image: image1.png]



关于开展施工图审查机构2016年度审查质量
调审和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委（城乡建设委）、施工图审查机构：

按照《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2016年重点工作、试点工作及责任分解的通知》（建办〔2016〕39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提高施工图审查质量，规范审查行为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施工图审查机构2016年度审查质量调审和信用评价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审查质量调审和信用评价范围

全省施工图审查机构和2016年已审通过的项目。

二、审查质量调审方式

通过《安徽省工程建设监管和信用管理平台》随机抽取项目，审查机构一次性报送资料；组织专家对被调审项目审查质量进行专项检查。

三、信用评价内容和方式

按照《安徽省施工图审查机构信用评分办法和评分标准》（建质〔2014〕187号），应用安徽省工程建设监管和信用管理平台，开展信用评价工作。

四、审查质量调审报送资料

全套施工图设计文件（包括工程勘察报告）；设计单位的回复意见及设计修改文件（设计修改通知单、修改图、补充图、补充或重新核算的节能设计计算书等）；各专业相关计算书；各专业审查意见。

五、报送地点

请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时通知施工图审查机构于2016年10月30日前 报送调审材料。联系人：盛宗13856028959、田卫平13905512243

六、结果运用

1．按照《安徽省施工图审查机构信用评分办法和评分标准》（建质〔2014〕187号）计入审查机构信用评价总分。

2．发现违反强制性条文的，对审查机构、勘察单位和设计单位均依法予以相应的处罚，并记入《安徽省工程建设监管和信用管理平台》违反强制性条文相关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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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住房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。
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16年9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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